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服务指南
单位：泗水县民政局

一、事项名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二、事项类型：公共服务

三、下放方式:（在选项中打√）

直接下放√   窗口前移 □    初审转报 □

四、受理条件：凡是具有泗水县户籍的城乡居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五、办理对象：个人

六、申请材料：户口簿和身份证复印件及能证明家庭困难的证明材料

七、办理流程：申请人向镇（街道）提出享受特困救助供养待遇意愿时，先填写核对授权书及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由镇（街道）提请县级民政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核对无情况后，申请人正式提交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及入户核查工作、结合核对结果及入户调查情况在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对拟批准的在所在村（居）进行审批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在3个工作日内由镇（街道）作出批准决定；集中供养直接入住敬老院，分散供养审批通过的通过“一本通”社会化发放资金。

八、办理时间：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法定工作日，夏季）；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法定工作日，冬季）。

九、办理地点：各镇街为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

十、救助供养标准：

1.基本生活标准

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1292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月1061元。

2.照料护理标准

照料护理标准分为三档，一档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每人每月702元;二档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每人每月351元;三档为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每人每月211元。

十一、设定依据：

根据《济宁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济民字〔2021〕38号）

十二、收费项目及依据：无

十三、办理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十四、分管领导：赵禧舜

十五、责任科室：社会救助科

十六、责任人：孔德臣 

十七、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37-4298908

